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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

普陀区厂房仓库消防安全综合治理
工作专班人员名单

单位：

分管领导

牵头科室负责人

联络员（职务）

联络员电话



— 12 —

附件 2

普陀区厂房仓库消防安全综合治理
工作专班名单

一、领导小组

组长：区委常委、副区长李荣华

副组长：区应急局尹科强 区消防救援局吴军

二、专班成员单位

区应急局、区消防救援局、区商务委、区建管委、区国资委、

区城管执法局、区数据局、区公安分局、区司法局、区规划资源

局、区检察院、区市场监管局、区人社局 13 个部门。

三、专班办公室

区应急局：高长林（副局长），许冠群

区商务委：马浩（副主任），段夫贵

区建管委：叶毅（副主任），东彦勇

区国资委：华明来（副主任），朱明辉

区城管执法局：徐雄（副局长），成俊伟

区数据局：陈笑一（区城运中心副主任），许立恒

区消防救援局：聂胜辉（副局长），石小峰、徐兵、殷子杰、

黄凌燕

领导小组、各成员单位领导及联络员发生由岗位调整的，由

接任人员自然接替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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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3

普陀区厂房仓库消防安全综合治理工作专班
职责和工作机制

为深入推进厂房仓库消防安全综合治理，充分发挥专班牵头

管总、统筹调度作用，确保实现综合治理既定目标，特制定专班

职责和运行机制。

一、专班组成

区工作专班设在区消防救援局，区消防救援局为专班召集人，

工作专班由区应急管理局、区消防救援局、区建管委、区商务委、

区国资委、区城管执法局、区数据局抽调专人集中办公组成，内

部设综合协调组、分析研判组、督导推进组，专班人员对口联系

各相关部门、各街镇；专班日常运行由区消防救援局分管副局长

具体负责。

二、专班职责

按照本区消防安全综合治理实施方案的要求，指导各有关部

门、各街镇细化综合治理实施方案，并督促落实；加强工作统筹，

调度综合治理，强化跟踪落实，收集数据分析，组织形势研判，

建立评估问效，督导约谈推进，闭环工作机制。

三、工作机制

（一）会商调度制度

1.每月调度。原则上每月由专班召集人主持召开调度会议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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通报整体工作进展情况，安排部署阶段工作；各成员单位通报条

线工作进展，提示重点任务；专班及时编制会议纪要，督办会议

议定事项。

2.专题会商。遇重大事项或紧急任务，及时组织有关成员单

位和街镇级专班进行专题会商，研究工作措施，协同抓好工作落

实。

（二）通报报告制度

3.每周动态。每周刊发厂房仓库消防安全综合治理工作动态。

4.简报专报。每半月编发一期《普陀区厂房仓库消防安全综

合治理工作简报》，每半月编发专刊简报予以推广，每月报送一

期推进情况工作专报。

5.每月通报。结合综合治理工作整体推进情况和督导调研发

现的问题，每月印发工作通报。

（三）任务清单制度

6.属地任务清单。根据本区整体方案要求，区级专班每月月

初向各街镇发送重点任务清单提示函，月底收集汇总任务清单落

实情况。

7.部门任务清单。根据本区整体方案和本区方案明确职责任

务和完成时限要求；区级部门每月月初向相关部门发送重点任务

清单提示函，月底收集汇总任务清单落实情况。

（四）督导督办制度

8.重点帮扶。区、桃浦镇两级专班成立联合工作小组，组织

专门力量，蹲点帮扶指导推动桃浦镇底数排摸和隐患排查整改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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9.督导检查。专班定期组织督导检查、暗访督查，掌握各相

关部门、各街镇行动部署、落责、实施等情况。

10.定向督办。对综合治理工作推进迟缓、作风不实，或者

边整治、边火灾多发的地区、行业，下发督办函，并视情派出督

导组，驻地开展指导和工作推进。

11.约谈警示。对督办后，工作仍不见起色、连续发生有影

响火灾的属地、行业部门，约谈相关责任人员，并向上级政府、

部门报告情况。

（五）调查研究机制

12.调研实情。通过日常调度、实地调研等方式，及时了解

综合治理工作中存在的重点难点问题；组织专班人员赴有关部门、

企业、基层实地调研，掌握工作实情。

13.研讨座谈。对综合治理工作中涉及到的重点难点问题，

专班及时组织有关部门、行业协会、企业单位、科研院校等开展

研讨座谈，直面“堵点”“痛点”“难点”，共商共议、献计献

策。

（六）信息报送机制

14.工作动态报送。各成员单位和各街镇级专班每周向区专

班书面报送综合治理工作推进进展类信息情况。

15.经验做法报送。各成员单位和各街镇级专班每半月向区

专班书面报送综合治理工作经验成果信息。

16.月度工作报送。各成员单位和各街镇级专班每月向区专

班书面报送整体工作情况。



— 16 —

17.基础数据报送。各成员单位和各区级专班根据综合治理

工作阶段性进展情况，及时收集汇总各类综合治理基础数据，认

真做好分析研判。

（七）宣传报道机制

18.舆论引导。区、街镇两级专班和各成员单位要逐个环节、

逐项内容做好全面宣传、政策解读；实时监测网上舆论情况，及

时回应公众关切，出现突发舆情按程序及时对应处置。

19.警示曝光。各成员单位要及时对厂房仓库重大致灾隐患、

违规改建改性、违章搭建、违规动火等行为进行公开曝光；对综

合治理期间发生的厂房仓库火灾事故，发生一起、公布一起。

街镇级专班及各成员单位可结合本地区、行业实际，细化完

善、补充丰富专班运行机制。


